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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方

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敏杰先生主持，经过与会监事的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公司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38,465,657.86元，利润总额为-336,881,230.2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330,267,195.37 元，基本每股收益-0.21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

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5-

010）于 2025年 4月 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

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四、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0,267,195.37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257,859.37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 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

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1,025,785.94 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止，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475,206,929.21元(合并报表数)，母公司可供分配利

润为 497,348,364.17 元，资本公积金为 2,916,856,390.48 元（合并报表

数）。 

鉴于公司 2024年度业绩亏损，不满足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2023-2025年)》关于现金分红的条件，同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以及

未来资金需求，为了保障公司持续发展、平稳运营，亦为全体股东利益的长远

考虑，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3-2025

年)》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五、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

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各项内部控制在生产经营等公司营运的各个环节

中得到了持续和严格的执行。董事会出具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

01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八、审议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确认，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

报酬总额 

王扬超 董事长 现任 60.11 

许国睿 董事、总经理 现任 100.11 

姚冰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现任 101.24 

陶红 董事 现任 61.64 

俞永平 独立董事 现任 8 

钱建民 独立董事 现任 8 



梁超 独立董事 现任 8 

陈敏杰 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 现任 15.11 

龚伟中 监事 现任 25.13 

胡金云 监事 现任 38.79 

毛文华 副总经理 现任 60.08 

颜康 董事会秘书 现任 28.20 

王晓洋 
原董事、原副总经理、原董事

会秘书 
离任 37.82 

由于全体监事均为利益相关方，均需回避表决，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

以防范并降低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的，以降低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

业绩带来的影响。因此，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可行

的、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

政策规定，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 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的调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

监事一致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十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及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20）。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